
老人积蓄花光

吴先生的母亲年事已高， 平时

和他住在同一幢楼， 日常生活起居

主要由他负责照料。

吴先生自己身患癌症， 而母亲

又突然遭遇车祸受伤， 无奈之下他

只能让女儿女婿去医院照顾老人。

在医院发生的费用由老人的退休金

支付， 不足部分则由吴先生补贴。

就这样持续了 10 个月之后， 因为

吴先生的女儿怀孕需要休养， 实在

无法再照顾老人， 吴先生唯一的妹

妹便接过了照顾母亲的“接力棒”。

没想到， 妹妹照顾老人才三个

月就出了“幺蛾子”， 提出老人的

积蓄已经花光， 每月开销巨大， 因

此她要替母亲向吴先生索要赡养

费。

而吴先生对此感到十分诧异，

因为他知道母亲有 10 万元存款，

也清楚每月基本固定的花销， 怎么

突然就没钱了呢？

为了应对妹妹提起的诉讼， 他

找到我寻求帮助。

积极搜集证据

因为案件还在诉前调解阶段，

还未收到诉状和证据， 而且所有事

情都只有吴先生一方的叙述， 于是

我要求他先提供照顾老人的花销及

老人收入的证据。

随后， 吴先生真的拿出了照顾

老人的证据材料， 包括医疗费、 护

理费、 伙食费发票， 老人的银行存

折， 还有一份老人与他签订的《赡

养协议》。 协议内容主要有两条：

一是老人有 10 万元存款， 完全用

于老人自身生活； 二是 10 万元存

款如果花完， 老人的赡养费用完全

由吴先生和女儿承担。

因为老人是遭遇车祸导致骨

折， 显然不可能自己去缴费。 因此

我判断吴先生所说老人一直由他和

女儿女婿照顾这一情况是真实的。

上述单据除了医疗费外， 还包

括老人的伙食费及护理费， 老人因

车祸住院， 没法外出活动， 所以除

了一些零食和杂费外， 不会再有其

他花费， 所以我也大概算出老人每

个月的具体花费。 再结合老人的收

入状况， 每年的资金缺口最多就在

几千元。 在吴先生妹妹接手后的几

个月里， 情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法律规定， 老人在自有存

款、 工资可以支付开销的情况下，

不能再额外向子女主张赡养费。

吴先生还告诉我， 母亲出院

后， 他会继续给与赡养和照顾。

调解差距巨大

到了诉前调解阶段， 老人果然

没有出现， 而是由吴先生的妹妹作

为代理人出席了调解， 这个时候我

才第一次看到了诉状。

诉状中提到， 老人每月要花费

1 万多元医药费， 住院至今 15 个

月， 已经花掉近 15 万元。 老人所有

的存款都已用于治疗， 已经没钱了，

因此要求吴先生支付老人最近一个

月的医疗费用 1 万多元， 外加每个

月支付老人赡养费 5000 元。 诉状中

还提出， 要求撤销老人与吴先生签

署的《赡养协议》。

看到对方的诉状， 我感到和我

看过的单据明显不符， 在情况没有

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一个月不可能

有 1 万多元医疗费。 于是我进一步

查看了对方提交的单据， 发现是把

国家支付的统筹部分也算了进去。

我马上向调解法官提出： 首先，

统筹部分的医疗费是由国家而非个

人承担的。 老人每个月医疗费的个

人承担部分只有 1000 多元。 其次，

每个月要赡养费的前提是老人在正

常生活情况下有费用缺口。 现在老人

因为住院才有医疗花费， 等老人出院

后， 根本没这么多花费， 所以每个月

要求的赡养费也是不合理的。 最后，

老人每个月才花费 1000 多元， 而对

方自己提交的证据显示老人曾有 10

万元存款， 完全可以支付。 因此， 对

方的三个诉讼请求根本不成立。

法官自行调查

为了应对调解不成后的诉讼， 我

把吴先生提供的证据认真进行了归类

统计。

第一组证据是老人的收入， 第二

组证据是老人每个月的花费， 第三组

证据是吴先生自己的医疗费发票。 因

为吴先生罹患癌症， 他自己的经济状

况也会是法官考虑的一个因素。

庭审当天， 老人依然未出现， 由

吴先生的妹妹和一位律师作为老人的

代理人出庭。 由于有了律师参与， 对

方变更了诉讼请求， 除要求我方承担

吴先生妹妹接手照顾老人以来费用的

一半外， 还要求我方每月支付赡养

费， 并且不再要求撤销《赡养协议》。

在法庭交锋之后， 法官还自行去

银行调查了老人的财产状况， 发现老

人曾有三笔未到期的定期存款。 在吴

先生的妹妹接手照顾老人后， 就拿着

老人的身份证把存款取走了， 她还自

述这笔钱是老人送给她的。

得知这个情况， 我也和吴先生进

行了沟通。 由于吴先生的女儿生下了

孩子并且恢复得不错， 已经开始去医

院照顾老人了， 还聊到存款和诉讼的

事。 老人明确表示存款是用于治病

的， 对于起诉吴先生这件事， 她原本

就不清楚， 也不想跟自己的儿子打官

司。 在得知这些情况后， 我也将老人

的想法告知了法院。

调解化解纠纷

到第二次开庭时， 法官先当庭询

问了老人的存款情况。 吴先生的妹妹

先是提出这笔钱是老人给她用于交医

院费用的， 后来又称是老人送给她

的， 她再借 3 万元给老人用于缴纳医

院费用。 由于对方前后表述不一， 我

马上反驳： 她已自认这笔钱是老人给

她用于交治疗费用的， 而不是赠与她

的。 如果是赠与， 她没必要在定期存

款还未到期前就取出。 根据之前双方

提交的证据， 老人的花费在扣除收入

后根本不可能有 3 万元的缺口。

法官也看出了破绽， 问道： “就

算要治疗， 拿一张 3 万元的存单就行

了， 干嘛要把三张存单一并取出？”

吴先生的妹妹对此根本没有合理解

释。

对方律师可能觉得庭审完全处于

下风， 就随口说老人虽然有钱， 但不

想动用这些钱。 现在问儿子要一点，

以后老人的生老病死还不是由女儿照

顾。 听到这里， 我觉得对方已经完全

暴露这起诉讼的本质是“女儿” 而非

“老人”， 于是在庭上抛出了最后一个

问题： “原告代理人这么说， 是不是

代表以后原告要赡养老人？” 吴先生

的妹妹一直支支吾吾， 最后在法官的

追问下才回答： “那还是要儿子女儿

一起尽赡养义务的！”

到了这里， 我相信法官已经看出

“诉讼” 并不是老人想提的， 而我们

也提交了足够的证据， 证明老人的收

入足以覆盖支出。 最终， 吴先生表

态， 同意给妹妹 1000 元， 双方达成

了调解。

吴先生虽然身患癌症，但一直在照顾住同一幢楼的老母亲。母
亲因车祸住院后，他也让自己的女儿女婿前去照料，前后持续了一
年多。 但因为女儿怀孕， 吴先生的妹妹开始接手照顾老人。 仅仅
三个月后， 她就提出老人的积蓄花光了， 起诉要求吴先生支付赡
养费……

遭到妹妹起诉
索要母亲赡养费

准备充分应对
最终达成调解

□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朱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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